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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港澳回归前后的几十年，粤港澳区域社会的政府间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迁。本文从集团理论的角度，

着重探讨在不同的集团目标下，回归前后粤港澳政府间关系的演变以及存在的缺失和契机，认为粤港澳区

域地方政府间的全面合作性竞争是提升“大珠三角”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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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地区自古唇齿相依，互联一体，同属有着久远地缘、史缘、亲缘和业缘关系的岭

南地理单元，具有良好的协调合作基础，事实上是一个“集体行动”集团。但是，由于历史

的原因，粤港澳区域集团的政府间关系，不仅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是一种独特的范例。因为，

从纵向的时间向度来看，粤港澳政府间关系先后历经了“一国同治”到“三国分治”到“一

国两制”的不同模式；而在现实的维度，回归后“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政府间关系仍然错

综复杂，其中交织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地方与地方政府间迥异制度安排下的政府

间关系。本文以美国著名学者 M·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为立论基础，着重探讨港澳回归

前后几十年来的粤港澳政府关系的演变及存在的缺失和契机，以期促进粤港澳政府的进一步

合作，也有助于政界和学界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检讨现实的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的

话题。 

一、奥尔森的经典理论：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团现象和集体行动问题古已有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要想求得经

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获取整体福祉的不断进步，就必须抛开个人自利的冲动，结成某种行动

集团，走向理性的合作。由古至今，众多的社会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集团现

象和集团行为有过精辟的论述，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类有集群参

与政治活动的心理本能；又如，经典作家马克思、列宁专门研究了阶级集团问题，形成了影

响深远的阶级、国家理论；再如，社会学家帕森斯利用“结构—功能”分析法，明确划分了

社会结构中的“初级集团”和“次级集团”问题。而在集团研究的诸多研究成果中，美国著

名经济学家 M·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等著作，

对人类社会中的集团问题做了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 

一般来说，传统经济学关心的是市场决策和市场的行动逻辑问题，很少涉及非市场决策

或政治市场的集体行动问题。而现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则专门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非市场

领域的集体决策问题。从大的学术旨趣来看，奥尔森也属于公共选择学派的卓越人物，因此，

被公共选择理论奉为圭臬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也是他的集团理论的基本立论设定。在《集

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开宗明义就提出，传统的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

会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种流行观点看来是不正确的或没什么价值的。因为，实际上除非一个

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



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1]换言之，由于理性人或经济人“搭便车”心理和成本效益算计倾向天然存在，因而认为组

织或集团的存在是为了增进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一“约定俗成”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或

至少是有条件的。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逻辑的逆传统论断近乎有点悲观，然而他对问题的分

析理路极其严谨和极富理性，因而这种“悲观”的结论与集团的现实心理和行为取向又是吻

合的。在他看来，集团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不同集团的集体行动逻辑是不同的。一方

面，社会生活中的集团有大集团和小集团之分，集团的大小与集体行动的难易及其规模之间

联系明显。大集团由于成员众多，各自的利益和目标不一，因此，除非存在选择性激励（奖

励或惩罚），否则很难组织起集体行动；而“当集团内的成员为数很少时，成员之间也很可

能进行谈判并一致同意开展集体行动——这时每一成员的行动就会在集体利益中产生明显

的后果，同时也会影响其他成员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每一成员就会受到一种刺激去采取

某种行动策略，即考虑其自身的选择对其他成员行动选择的影响。一个集团内各成员之间的

相互依赖关系使各成员产生了为其共同利益而进行谈判的动机。”[2]质言之，小集团因成员

相对少，利益比较趋同，故而容易形成共识，走向集体合作。另一方面，集团又有“相容性

利益集团”和“排他性利益集团”之分。所谓“相容性利益集团”，是指集团内部成员目标

一致和利益相互兼容的集团，主要面临如何“把蛋糕做大” 的问题，成员间之间是“一损

俱损、一荣共荣” 的相互关系；而“排他性利益集团”是指集团成员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

排斥的，碰到的是“分割蛋糕”的问题，因而希望分利成员越少越好，成员之间是一种零和

甚或负数和博弈关系。 

总起来看，奥尔森关于不同集团集体行动逻辑的结论有三：其一，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
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其二，较之排他性利益集团，相容性利益集团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

益；其三，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激励机制的集团更容易．．．走向相互合作。这

些观点和结论极富创新性和说服力，因而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等领域获

得了广泛的方法论意义。下面试以这些结论分析、探讨回归前后的粤港澳政府间关系，从而

认识和理解集团特质之变迁对于“大珠三角”区域政治行政逻辑的影响和互动。 

二、回归前的政府间关系：“排他性集团”下的边缘外交关系 

粤港澳三地自古互联一体，皆属同根同脉的岭南地理板块和社会区域。秦汉以来，无论

是经过多少皇朝更迭和区划调整，在古代中央集权和“一国同治”的政治格局下，澳门和香

港一直是划归于“南海郡”、“东官郡”、“岭南道”等行政区域，统一归属广东地方政府管辖，

实际上并不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16 世纪中叶和 19 世纪中叶随着葡、英两国的相

继入侵，从而出现粤、港、澳分属中、英、葡“三国分治”的局面。由此粤港澳政府关系正

式生成。但是，在港澳相继回归祖国之前，即“一国两制”正式实施前，粤港澳政府间关系

实质上属于中、英、葡三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外交关系，是受制于中央外交关系的一种边缘政

府关系。如果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几百年以来这种边缘政府关系可以大致划分为两

个阶段：一是 1978 年以前 “三国分治”下的外交关系；二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

主导”下的经济合作关系。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后一阶段的粤港澳关系。 

众所周知，伴随着国内整体政治气候的“解冻”和行政环境的变迁，1978 年改革开放

以后中国内地逐步掀起市场化改革浪潮和体制革新运动。得益于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中央的政

策扶持，毗邻港澳的广东在开放改革方面“先行一步”，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从这

时候开始，粤港澳政府间关系开始得到调整与改善；粤、港、澳三地的有识之士也进行了多

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但总的看来，这一阶段三方的政府间关系依然附属于中、英、葡三国间

的中央外交关系，在中、英、葡“三国分治”的政治格局下，因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上的巨

大差异，粤港、粤澳政府之间的来往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历史渊源和市场利益的的“边缘”政

府关系，或者说主要表现为一种“市场主导”型的民间经济合作与互动关系。这种“市场主



导”型经济合作模式，一方面创造了有目共睹的经济业绩，使三地的经济主体和当事人各有

所获，但另一方面，由于三地政府只是一种边缘角色，没有积极发挥“仲裁者”和“协调员”

的作用，因而“市场失灵”的现象频频发生。这种边缘政府关系局面的形成，根本的症结就

在于粤、港、澳三地分属不同性质的行政区划建制，香港与澳门均是游离于中央政府、带有

殖民统治性质的“政治实体”，因此，三地只是一种空间地理意义上的区域集团，而非经济

社会方面相互整合的利益共同体。一言以蔽之，回归前的粤、港、澳三地区域社会，从政府

层面考量，仍然是一个利益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排他性利益集团”。如前所述，“排他

性利益集团”实质上是一种既定的分利集团，主要面临“如何分割蛋糕”的问题，由于利益

上的摩擦甚至冲突，很难走向集体行动。这也就是改革开放至港澳回归前粤港澳经济合作存

在诸多缺失的根本原因。这些缺失主要表现在： 

首先，合作的理念存在歧见与误区。粤港澳经济合作是“市场主导”自发形成的，它

主要表征为价值规律诱引下的企业家之间的自由合作，而非政府官方集团利益兼容下的协同

动作，因而三方政府在“是否合作”这一问题上存在观念和认知上的歧见与误区。比如，在

珠海一方，很多人曾认为自己“地大物博 ”，未来有很大发展潜力，因此滋生了自我优越的

感觉。相反，把澳门看作是物理意义上的“小镇”和三个“孤岛”，认为珠澳合作的意义不

大；在澳门，部分人背上了“大香港，小澳门”的思想包袱，认为香港基础好，财大气粗，

将来只会出现“深圳香港化”而不是相反的结局，因而香港不存在危机与压力。但澳门乃弹

丸之地，囿于自身“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弱势，很可能会被发展迅猛的珠海所赶超甚至

出现“澳门珠海化”或澳门被珠海所吸纳的局面。加之澳门回归前特别是澳门进入后过渡期

以后，澳葡政府把一贯奉行的“无为而治”的治澳理念发挥到了极至，滋长了“夕阳政府”

的心理，不愿也没能力谈珠澳政府合作事宜；而香港则因为强大的实力，有“脱亚入欧”的

倾向，站在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角度来看待粤港合作问题。 

其次，政府合作的制度短缺引发大量的短期行为和盲目举措。港澳回归前，粤港澳之

间的政府关系主要表现为“市场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的市场制

度供给是足够充分的，它可以保障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性。但是，由

于没有三地政府共同出台的总体经济合作的制度框架、运作机制和宏观规划，即政府间合作

的制度短缺又往往引发大量的短期行为和盲目举措，出现恶性竞争等“市场失灵”的诸多事

实。例如，在珠江三角洲方圆不足 1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

海相距仅几十公里至百多公里，却各自耗巨资兴建了国际机场，特别是珠海与澳门在相距不

到 24 公里的范围内，人口不足 150 万的情况下，分别建设吞吐能力达 2000 万人次和 600
万人次的大型国际机场，因而造成该地区机场供给能力严重过剩。又如，珠海在市政建设中

曾有过不惜工本“赶超”澳门的倾向，澳门搞赛车，珠海也建赛车场，导致争夺资源和空间

的恶性竞争局面。 

再次，合作的内容片面和合作的结构趋同。以往的粤港澳经济合作多覆盖于经济领域

和工商行业，诸如招商引资、相互贸易、旅游、房地产等，但在基础设施、城市功能、长期

产业政策、社会治安、司法冲突、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与协调得不够。受此影响，在三地召

开的多次粤港澳关系研讨会上，学术界探讨和关注的焦点也集中于经济合作领域，而对于教

育、科技、司法、公共行政等方面，合作的内容则少有问津。同时，以往三地的经济合作没

有掌握好“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原则，造成在投资与产业结构上的异质同构性现象。比

如，“前店后长”式的垂直分工多，产业间的水平分工少；零星合作与行业合作多，官方参

与的策略联盟性的合作少；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合作多，资金、技术密集型与金融、旅游、

交通、资讯等服务业的合作少。 

三、回归后的政府间关系：“相容性集团”下的合作性竞争关系 



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翻开了粤港澳政府关系史新的一

页，标志着三地的政府间关系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粤港澳政府间关系已由前述的“三

国分治”下早期的外交关系和后期的“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合作（边缘政府）关系，过渡到

“一国两制”下地方政府的全面合作关系。因为，按照“一国两制”的基本理念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有两

点非常明确：其一，粤、港、澳三地皆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都必须

接受一个国家的统一治理；其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虽然拥有高于内地省级政府单位

的某些行政权力，但它们首先也是一个地方政府。缘此，“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结成的

源远流长的区域集团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嬗变，即由过往的“排他性利益集团”向“相

容性利益集团”转变。在“相容性利益集团”的关系状态下，粤、港、澳三方已成为“大珠

三角”区域集团里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员，它们拥有一个在国家利益范导下的“一损俱损、一

荣共荣”的区域集体利益，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搞好集体行动，把“蛋糕”做大做强，打

造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问题，而不再是“三国分治”时期边缘政府关系影响下的“各自为政”，

争夺“蛋糕”的分配权问题。而且，从集团规模的角度看，粤港澳区域集团的行动主体十分

明确，就是粤、港、澳三方，由于成员少可以减少信息费用和谈判成本，这与奥尔森界定的

“小集团”集体行动逻辑的有利条件非常契合。因此，综合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的规模两方面

因素来看，“一国两制”下“大珠三角”区域集团的政府间应然关系是：粤港澳地方政府间

的全面合作与协调关系；粤港澳三方作为集团成员的行动逻辑应该是：谈判与合谋进而步入

良性的合作性竞争。 

但是，自“一国两制”政策实施若干年来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加剧的新形势下，粤港

澳三地的政府间关系与上述的理想定位似乎相距甚远，三地作为“相容性利益集团”的有机成

员，合作与协调的水平也大打折扣甚至出现不少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些问题或困境主要有：

（1）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问题。毋庸置疑，“一国两制”是制度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

它解决了中国的国家统一这一宏观的政治问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三国分治”时期粤港澳行

为主体的超额交易成本问题。然而，伴随社会生态气候的不断变迁，特别在粤港澳区域经济

一体化和社会融合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三地之间新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问题不断凸现出

来，如通关、商业及法律安排、关税体系、深港交易所的合作、地方事宜请示中央的制度，

等等。这些都是三方无法回避的问题。（2）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方面，“大珠三角”区域是中国最错综复杂的一桌棋局。这一地区有

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两个经济特区政府，还有作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的广州市政府等。

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由中央政府管理，但自己有高度自治职能，其它城市有广东省的交叉管

理。显然，这种管理格局涉及中央与地方、内地与特区，关系极为复杂，使得政府之间的协

调成为一件难事。这对于实现珠三角的集体利益无疑是个体制性的障碍。（3）地方主义和

同质竞争严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浓厚的“行政区经济”色
彩。受此影响，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经济有强烈的冲动。即使在市场化改革“先行一步”的珠江

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主导之间，亦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关联。[3]这势必会形成

各自为政，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地方主义”局面。（4）“龙头”情结意犹未尽。在长三角，

上海的中心地位得到一致公认，而在珠三角的三大城市香港、深圳、广州各有所长，没有谁

是绝对的中心，这导致一场争当“龙头”老大的持续较量。这种争夺并不只停留在口头或意识

上，有些甚至已进入政府的工作计划或设想。如香港政府提出在北大屿山建物流园，希望成

为“亚洲第一物流枢纽”；深圳则提出重点建设蛇口、盐田港、深圳机场、平湖、龙华及笋岗

六大物流园，目标是建立“华南最大物流园区”；广州也不遑多让，二 00 一年投资一百亿元

建设道路、港口、地铁及新机场，多个政府部门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将广州发展成“物流中心

城市”。此外，在金融中心地位、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大家也各有算盘，都想成为顶尖。 

“一国两制”的制度环境下，粤港澳区域集团的政府间关系和行动逻辑，没有沿着预设



的可能轨迹前进，反而在理想与现实间出现上述问题和困境，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

是一个要害性的“元问题”，必须辨证的正视和重视之。在我们看来，这是地方政府间相互

竞争和博弈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暂时的非常态现象。粤港澳结成的“相容性利益集团”，现

阶段之所以没有形成政府间良性的合作与协调的互动关系，走向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是因为：

根据现代的政府间竞争理论，利益是政府行为的基本出发点，皆以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作为

自己的行动逻辑，因此无论是国家间的中央政府，抑或是区域间的地方政府，政府间的竞争

总是不可避免而且大量存在。政府间竞争，集中体现为辖区间政府为了获得各种有形或无形

的资源以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围绕制度、政策和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竞争。从演化博弈论

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一个不断试错和重复博弈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是走向合

作，发现存在于各方之间的利益均衡点。具体到粤港或粤澳的政府间竞争来看，可以用一个

“囚徒困境”博弈来分析。因为它满足了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在博弈的次数上，粤港或粤

澳之间的博弈关系是重复进行的而非偶发性的或一次过的，因而双方会慎重考虑长期不合作

策略带来的高额成本；其二，在博弈决策参与者的人数上，博弈的参与者是粤、港、澳三方，

具有可确定性，彼此可以“知己知彼”，了解对方的决策信息。因此，“囚徒困境”式矛盾的

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总会把个

人的利己行为变为对集体、社会有利行为的论断，也说明了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组织协

调工作常常是必需的，放任自流并不是导致全社会最大福利的有效政策。”[4]博弈论的理性

分析演绎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方面，“一国两制”下处于“相容性利益集团”的粤、港、澳

三方的政府间竞争客观上同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良性的竞争或“双赢”的收益不会自然

出现，这需要政府间“第三只手”的合作与协调。 

四、结论与启示 

透过对回归前后粤港澳区域集团集体行动逻辑及其政府间关系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

出如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1、“一国两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粤港澳政府间关系，从而为粤港澳区域集团目标性质

的转换提供了可能前提．．．． 

在几百年中、英、葡“三国分治”时期，受制于三国中央的外交关系，粤港澳之间的政

府关系是一种外交层面的边缘关系，由此决定的粤港澳区域集团更多的是空间地理意义上

的，而非社会经济方面的，集团寻求的目标性质是“如何分割蛋糕”的“利益排他性”问题。

而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粤、港、澳三地的政府间关系是一国内部的兄弟式地方政

府关系，因而粤港澳区域社会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利益相容性集团，主要面临“如何把蛋糕做

大做强”的问题。 

2、要真正实现“相容性利益集团”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必须首先正视和重视地方政府

间相互竞争和博弈的现实问题．．．． 

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社会生活中的排他性利益集团和大规模集团难以实现集体利益，

除非存在选择性激励或其它所需条件；而相容性利益集团和小集团则有可能走向谈判和合

谋，出现集体行动的逻辑，但这也有一些内在要求而非无条件。同样，“一国两制”下的粤

港澳区域社会，已经由先前的排他性利益集团转变为相容性利益集团，但集体行动的“共赢”

结果的到来也只是存在可能甚或蕴藏困境。要真正实现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的集体行动，

就必须冷静看待现实中的非集体行为甚至反集体行为，理性分析地方政府那种近乎天性的相

互竞争和重复博弈的问题。从而能够对症下药，找寻到实现集体行动逻辑的长久之计，而不

是互不信任甚至相互埋怨。 

3、树立全球化和区域化大视野下的“大珠三角”区域整体竞争理念 



当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方兴未艾，加剧了世界各地区域间竞争的广度和深度。

从国内来看，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面对着来自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区域、京津唐

“环渤海湾”区域的激烈竞争，而在国际周边，则面临东南亚“新—柔—廖”增长三角、图

门江地区乃至大湄公河地区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严峻挑战，如果比照的视野扩大到欧美，则

这种区域竞争的压力更大。因此，粤港澳这一利益相容性集团必须站在国内和国际竞争的高

度来重新审视“大珠三角”的区域整体竞争力问题，树立争当区域竞赛“团体冠军”的意识，

抛开争夺“单项冠军”那种舍我其谁的浅见。 

4、建立健全粤港澳区域政府合作与协调的制度安排 

回归前后的二三十年间，随着粤港澳区域集团目标性质的变迁，三地的政府间关系也历

经了由边缘外交关系（“市场主导”型经济合作）到地方政府主导型关系的转变。“市场主导”

型经济合作格局下，囿于 “看不见的手”的自身缺陷，没能解决众多政治领域和集体决策

的问题；政府主导型合作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和经济博弈，导致“看得见的

手”过分插手，衍生了不少逆集体行动逻辑的问题与困境。为避免重蹈覆辙，未来的粤港澳

区域合作必须借助于三方政府的“握手”，利用合力来解决大量区域公共问题，提供区域公

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制度、机制、环保、治安、法治、区域形象，区域竞争力，等等。这

需要有大量的政府合作与协调的制度安排作保障。但相比于内地其它区域（如长三角区域）

政府合作制度的供给成本来说，粤港澳区域政府合作制度的供给成本要大得多，因为“一国

两制”的政治框架，客观上使得粤港澳三方的政府合作与内地其它区域的地方政府合作相比

难度大一些。对此，有关方面应做好具体制度的协调工作，必要时甚至作出一定的制度让渡。

具体来看，应逐步弱化中央的干预控制，确立粤港澳地方政府间的直接协调机制，实现官员

之间、政府职能部门间和行业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与沟通，如进一步健全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

24 小时通关制度、建立类似欧盟的跨国或跨地区的区域公共管理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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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nsi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K SAR, 
Macau SAR and Guangdong Province before or after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Was Implemented 

—A analysis from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groups” 

 

Abstract:: Th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kong SAR , Macau SAR and Guangdong 

province has greatly changed before or after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as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Mansur·Olson’s theory of groups,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scussing issues about th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local governments of Pearl River Delta, such as its defects, 

favorable turn, direction, and so forth. And the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for these 

three local governments to construct a “hand to hand” relationship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earl River Delta’s total competitiveness . 

Key-words:“one country, two systems”; Guangdong province, HKSAR, and Macau SAR;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exclusive groups; inclusive groups; cooperation 



 


